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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臺灣師範大學　函
地址：10610台北市和平東路1段162號
承辦人：高知緯
電話：(02)7734-5832
電子信箱：jackkao@ntnu.edu.tw

受文者：清雲科技大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99年11月5日

發文字號：師大進字第0990020133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（0990020133-1.DOC，共1個電子檔案）

主旨：教育部委託本校辦理「教育部99年度臺灣閩南語語言能力

認證考試」，謹訂於99年11月6日至11月30日間進行口試

閱卷，敬請惠允同意  貴屬人員出席擔任口試閱卷委員，

並准予公（差）假，請  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閱卷期間：99年11月6日至11月30日。

二、閱卷地點：台北市和平東路1段129號，本校圖書館校區進

修推廣學院大樓3樓3O9教室。

三、聯絡人：高知緯先生，（02）7734-5832。

四、公假人員服務機關及閱卷時間詳如附件。

正本：國立東華大學、真理大學、國立中山大學、清雲科技大學、國立臺灣師範大學

附屬高級中學

副本：國立東華大學台灣語文學系游子宜、真理大學台灣語言學系林裕凱、真理大學

台灣文學系劉沛慈、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張屏生、清雲科技大學通識教育

中心駱嘉鵬、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藍春瑞、本校進修推廣學院
電子公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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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長 張國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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